
2011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二 编辑：蔚晓贤 组版：杨茗捷

C16
今日潍坊

一业主因拒交物业费成被告
业主称未交房就不该交 ，物业称签了“物业管理合同”就该交

本报 6 月 27 日热线消息(记者

吴凡)27 日，市民刘先生来电反
映，他 2007 年买了套房子，但因验房
时出现问题而未接受交房，然而，物

业公司却以刘先生在验房之前签订

了“物业管理合同”为由征收物业
费，刘先生拒交，结果被物业公司告

上了法庭。

2007 年 4 月，刘先生在西城名

都购买了一套 170 多平米的房子，并

于 2010 年 4 月 1 号与开发商协商交

房。按照“交房手续单”的程序，刘先

要到物业公司领取钥匙，验房合格

后才能与开发商达成交房协议。可

令刘先生不解的是，物业公司要求

他先签署一份“物业管理合同”，之

后才能拿钥匙去验房。出于谨慎，刘

先生当天没有签署。2010 年 4 月 8

日，刘先生再次来到物业公司办理

交房手续。看到物业公司仍然坚持

先签“物业管理合同”才能领钥匙验

房，刘先生只好签了合同。

然而，当刘先生拿上钥匙去验

房时又出现意外：开发商不仅擅自
更换了自己购买的地下室，合同约

定的三个飘窗也不见踪影……刘先

生最终没有在“接管验收记录”上签

字。并在业主意见里写到，“请求尽

快整改，解决有关问题，及时通知复

查验收(暂不接房)。”刘先生称，他至

今未在交房手续单上签字，这就意

味着他至今都没有“交房”。

然而，让刘先生费解的是，物业

公司却照常向他收取物业费。刘先

生认为，他没有接收房子，物业费按

理不该收，于是一直拒交。2011 年 3

月 28 日，刘先生收到物业公司寄来

的一份“费用缴费通知单”，通知单

显示，刘先生已经拖欠 2010 年 7 月

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物业费，

共计 2057 . 6 元。收到催缴单后，刘先

生没有理会，4 月初，刘先生突然接

到一个法院的电话，被告知，因欠物
业费，刘先生被物业起诉了。

27 日，记者来到了潍坊大明物
业管理有限公司(西城名都物业管理

办公室)，一位姓张的经理称，刘先生

当初已经签订了物业管理合同，就

应该上缴物业费。由于刘先生屡次
拒绝缴纳，才把告到了法院。张经理

还表示，既然刘先生已经签订了物
业管理合同，他们就视为已经交了

房，物业公司收费也是理所当然。

对此，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的

王建华律师称，房屋交付前所发生

的物业服务费用，应由开发建设单

位承担，而物业公司有证据证明业

主已经“收房”，并与业主签订了“物

业管理合同”，方有资格按照物业合

同约定向业主收取物业费。

买了台空调 10 天没安上

商家安装空调多口头承诺，违约索赔难

本报 6 月 27 日热线消
息(记者 赵松刚)市民王女

士购买一台新空调准备安装
在服装店内，商家约定 3 天

内安装却拖了 10 多天也没

安好，服装店被迫停业 4 天。

26 日，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，

商家同意退空调但未赔偿。

王女士说， 6 月 1 3

日，她在潍州路乐购超市购

买了一台空调，工作人员答
应在 3 天内上门安装，过了

4 天后，安装人员上门查看

情况，发现需要安装空调的

是一家服装店。经过检查，

空调只能安装在服装店的门

口，可是安装后防盗门就无

法正常关闭了，安装人员认

为无法安装，随后离开了服
装店。在随后的几天里，王

女士多次联系安装人员，均

被以无法安装为由拒绝。

王女士说，无奈之下，

她提出退货要求，对方却没

有答应，事情变得更加麻烦
了。

因为最近天气很热，没

有安空调的店里，温度较高

比较闷热，顾客试衣服非常

不便，前来光顾的顾客数量

少了很多。从 2 2 日到 2 5

日，服装店也因此被迫停业

4 天。期间，王女士说，她

多次联系空调售后要求安

装，但是售后解释无法安

装。 26 日，经过协调，双

方才达成了一致，对方同意
退掉无法安装的空调，可是
因此耽误的生意和损失，王

女士却只能自认倒霉。

记者发现，目前空调安

装不少只是口头约定，并无

相关凭据，购买空调时的收
据和发票，大多也未说明逾

期安装应当承担的责任，消

费者购买空调时，一般也不

会要求将送货时间附注在销

售单上，从而在发生纠纷

时，给维权带来了难度。

记者从潍坊市 12315 申

诉举报指挥中心得知，进入

夏季以来，空调延期安装或

者无法安装的投诉成为热

点，因送货安装人员不足等

原因造成送货不及时而引发

的投诉量占了主流。

记者了解到，目前还没

有明文规定，用来限制空调

安装期限，以及逾期安装应

当承担的责任。但是，因拖延

或无法安装给消费者造成的

不便和损失，本身就侵害了

消费者的合法权利，商家就

应当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

▲刘先生出示的“交房手续单”复印件上显示他并没有在上

面签字。

 2010 年 4 月 8 日刘先生在“接管验收记录”上写明“暂不
接房”。 本报记者 吴凡 摄


